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67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通知，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以下简称：

"

电信院

"

）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自

2012

年

10

月

15

日起）增持公司股票，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鉴于公司作为电信院的重要子企业，电信院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拟提高对公司的持股

比例，经电信院研究决定：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当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低于

6.6

元

/

股或公司本次发行

价格低于

6.6

元

/

股时，除已承诺的拟认购不少于

1

亿元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外，电信院将通过

二级市场购买或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另将增持公司股票不少于

8000

万元； 当公司股票在二级

市场价格高于

6.6

元

/

股且公司本次发行价格高于

6.6

元

/

股时，除已承诺的拟认购不少于

1

亿元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外，无进一步增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电信院持有公司股票

37,847,6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7%

。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电信院后续增持公司股份及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6

日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３００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说

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投资者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

Ａ／Ｂ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１３００７ ２１３９１７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２１３００７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２１３９０７ －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 （大额）申

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

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００

（免长途费），或登陆宝盈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鼎密封件 （美

国） 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鼎密封件

（美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美国中鼎”） 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

（

ＺＨＯＮＧＤＩＮＧ Ｕ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ＩＮＣ

）。

二、投资主体介绍

本次投资方为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投资总额

２５８５

万美元。

美国中鼎的经营范围：汽车零件、配件的生产、装配及供应业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本次出资资金来源于美国中鼎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一次性投入。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

（

２

）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美元

（

３

）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美国中鼎出资

１０００

美元，占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出资方式为现金。

（

４

） 经营范围：股权及其他投资

（

５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美国中鼎设立全资子公司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是为了收购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

，以最优税务成本和公司未来国际化经营的长远考虑，以提高公司对外投资的收益率。

本次出资由美国中鼎自有资金投入，且出资设立的公司为美国中鼎持股

１００％

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

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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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中

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对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增资

７２００

万美元。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程序规则》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过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之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属于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受资方基本情况

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设立，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经营范围为汽车零件、配件的生产、装配及供应业务。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５０

万美元，本公司直接

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

财务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１

营业总收入

４６

，

３１０．０５ ２６

，

４２８．１７

２

净利润

２

，

４１７．２３ ２９９．１０

№

财务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

总资产

２１

，

５２０．０２ ２２

，

２２７．４７

４

负债

１６

，

６９２．３９ １７

，

１０７．１５

５

所有者权益

４

，

８２７．６３ ５

，

１２０．３２

注：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经华普天健会计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

的《审计报告》（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２８８

号）审计。

本次增资拟用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筹资金。 增资后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投资

总额

９

，

７８５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投资为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无需签署对外投资合同。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北美市场的业务发展需要，本次增资可以充实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的自有资本，使

其具备较强的经营、投资项目运作实力，降低其财务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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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鼎美国控股”）为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孙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根据中鼎美国控股与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

（简称“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鼎美国控股拟收购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的

１００％

股权，投资总额为

７１２５

万美元。

２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鼎美国控

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４

、根据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此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独立董事孙昌兴先生、马有海先生、胡迁林先生认为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议案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６

、交易所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境外资产收购行为，需获得发改委、商务部门及外汇管理部门核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持有人 地址 持股比例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

ＬＬＣ

（耐力收购公司）

ｃ／ｏ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ｕｌｌｉｎｇｅｒ ５５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Ｓｕｄｂｕｒｙ

，

Ｍａ ０１７７６ ４７．２２％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ｉｇｇｉｎ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Ｓｈａｒｅｓ ｈｅｌ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ＲＡ

）

５１ Ａｐｐｌｅｃｒｅｓｔ Ｄｒ．Ｙａｒｍｏｕｔｈ

，

ＭＥ ０４０９６ ２３．３０％

Ｊｏｈｎ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 ６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ｓｔｅｅｌｅ Ｗａｙ Ｍｉｌｔｏｎ

，

ＭＡ ０２１８６ ２１．７０％

Ｄａｖｉｄ Ｓｌｕｔｚ

ｃ／ｏ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７４４ Ｂｅｌｌｅｖｉｌｌｌｅ Ａｖｅ．Ｎｅｗ

Ｂｅｄｆｏｒｄ

，

ＭＡ ０２７４５

３．８９％

Ｌｙｎｎｅ Ｍａｓｔｅｒａ

ｃ／ｏ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７４４ Ｂｅｌｌｅｖｉｌｌｌｅ Ａｖｅ．Ｎｅｗ

Ｂｅｄｆｏｒｄ

，

ＭＡ ０２７４５

３．８９％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本次交易标的为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名称：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Ｉｎｃ．

法定代表人：

Ｄａｖｅ Ｓｌｕｔｚ

注册地址：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镇贝尔维尔大道

７４４

号

联系电话：

８００－２２５－８５０５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

ＬＬＣ

，持股

４７．２２％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ｉｇｇｉｎ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Ｓｈａｒｅｓ ｈｅｌ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ＲＡ

），持股

２３．３％

Ｊｏｈｎ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

，持股

２１．７％

Ｄａｖｉｄ Ｓｌｕｔｚ

，持股

３．８９％

Ｌｙｎｎｅ Ｍａｓｔｅｒａ

，持股

３．８９％

公司简介：

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是一家有着先进技术水平及高生产效率的橡胶制品专业

生产企业，公司拥有系统的橡胶配方材料研发体系、完备的橡胶模具设计加工中心、专业的橡胶制品

加工车间，并设有检测中心。 公司主导产品航空航天、石油、天燃气（含页岩气）、工程机械、汽车用高

端密封件，先后为波音公司（

Ｂｏｅｉｎｇ

）、卡特彼勒公司（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

）、美国迪尔公司（

Ｊｏｈｎ Ｄｅｅｒｅ

）、玛涅帝·

马瑞利公司（

Ｍａｇｎｅｔｉ Ｍａｒｅｌｌｉ

）等国际知名主机厂及美国通用公司（

ＧＭ

）等全球知名汽车主机厂配套。

２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美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３０

，

６６２ ３３

，

３４２

负债总额

３３

，

９５４ ３５

，

１０３

净资产

－３

，

２９２ －１

，

７６１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１．０９．３０

）

２０１２

年前九个月

（

２０１１．１０．０１～２０１２．６．３０

）

营业收入

４３

，

２６６ ３４

，

８７０

毛利

１１

，

５３７ ９

，

４８９

净利润

－５６３２ ２

，

１３１

应收款项

８

，

６０３ ７

，

９９７

现金净流量

１０ －１９

备注：（

１

）、 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美国审计机构

Ｂｅｒｒｙ Ｄｕｎｎ

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前

９

个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规定，本次收购剔除营运资本、债务偿还、支付养老金净金额后，

调整后

２０１１

年度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

８１１

万美元、净资产

２３４６

万美元；调整后

２０１２

年前九个

月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为

７１３

万美元、净资产

２７２８

万美元。

３

、转让标的股权不存在设定担保、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权属争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收购价格：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７１２５

万美元。

２

、 付款方式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以电汇方式向托管代理人的托管账户支付

７１２５

万

美元， 其中

１０００

万美元为收购后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的营运资本、

１９０４

万美元为偿还债务和支付养老

金净金额、

７１２．５

万美元为对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资产和应付债务的保全， 从股权交割之日起至

１８

个月

止在无异议的条件下通知托管代理人从托管账户中支付。

３

、生效条件：由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字后生效。

４

、定价依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在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公司无现金、无负债的基础上采用收益法定

价。 根据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 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公司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ＥＢＩＴＤＡ

）约为

１０００

万美元，经综合考虑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所处行业地位、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等因

素，确定此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７

倍

ＥＢＩＴＤＡ

（国际上通行的本行业估值范围为

７－１０

倍）。

５

、独立董事意见：本公司独立董事在会前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中鼎美国控股有限

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孙昌兴先生、马有海

先生、胡迁林先生认为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６

、支出款项来源：自筹资金。

五、涉及本次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收购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１００％

的股权后，公司将完全拥有该公司的所有营运资产。 收购完成

后人员安排按《股权转让协议》规定执行。

２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将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亦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在航空航天、石油和天燃气用橡胶密封件等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和重要的客

户资源，收购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将较快提升公司在航空航天、石油和天燃气的技术能力和市场地位，

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国际化水平，显著增强公司品牌影响力。

２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充分消化吸收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所拥有的国际领先的技术工艺水平，

推动公司产品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率全面升级，显著增强公司研发创新能力，从而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和经济效益。

３

、充分利用其先进生产工艺及品牌优势，进军国内的高端密封件产品领域，提升非汽车产品在

公司收入中的比重，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七、本次股权收购的风险分析

１

、本次股权收购的风险

（

１

）根据国家对外投资的相关政策，本次投资须通过发改委、商务及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 公司

已与相关部门进行了有效沟通，相关部门认为本次收购符合国家“走出去”的产业政策，但最终对外

支付核准的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

（

２

）公司能否顺利整合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的原有业务，掌握其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实现其管理

团队的有效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

（

３

）此次收购完成后，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当期损益有一定影响。鉴于

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未来持续盈利能力尚存在不确定性。

２

、风险的防范

措施

公司充分认识到本次股权收购可能面临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对外收购前多次赴美国开展实地调

研，熟悉当地的法律政策及商业环境，对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了详细核查。 公司聘请

了专业的审计评估机构、法律顾问等协助调查，以确保本次收购的顺利完成。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股权转让协议》；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美国

ＡＣＵＳＨＮＥＴ

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通知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会

议由董事长夏鼎湖召集。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对境外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证券代码：

１２５８８７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在监事会主席胡小平先生的主持下，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中鼎密封件（美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独立意见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此次会议。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所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我们作为独立董事，经过了解与监督检查，对本次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发表

意见如下：

１

、本次中鼎美国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收购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将该议案列入董事会议程之前，已将有关材料送达全体独立

董事，就此事项作了详细说明并征求了对此事的意见。 在征得我们事前认可后，方将上述事项列入公

司董事会议程。

２

、本次收购将较快提升公司在航空航天、石油和天燃气等领域的技术能力和市场地位，推动公

司产品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率全面升级，显著增强公司研发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其先进生产工艺及

品牌优势，进军国内的高端密封件产品领域，提升非汽车产品在公司收入中的比重，对公司的未来发

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３

、我们认为：本次收购股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没有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股权收购。

独立董事：孙昌兴 先生

马有海 先生

胡迁林 先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博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５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余蒂妮董事长提议并召集，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共发出

９

张表决票，应收到有效表决票为

９

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会议通知约定的表决票反馈时间，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一），董事会秘书共收到余蒂妮女士、车学东先生、蒋根福先生、张丽萍女士、谢小铭先生、胥

星女士、万寿义先生、赫国胜先生、李龙先生

９

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界定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范围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认真贯彻实施财政部、审计署、中国保监会、中

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

２００８

］

７

号文）以及《企业内部控

制配套指引》（财会［

２０１０

］

１１

号文），根据中国证监会、广东省证监局的统一部署和相关要求，公司通

过梳理，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范围进行了界定。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审议并通过《关于同意珠海青禧贸易有限公司、吴伟英、吴为荣所持限售流

通股上市流通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披露的《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博元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６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作为股权

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是。

（

１

）追加对价的情况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勋达投资）及第二大股东许志榕承

诺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业绩不低于

４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两年累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将由勋达投

资和许志榕以现金方式补足，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日内。

（

２

）追加对价的履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４５０３．７０

万元，完成业绩承诺。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披露的

２００９

年年报，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４．７２

亿元， 与其股改业绩承诺的净利润之间的差额为

５２

，

６７９．５０

万元， 勋达投资和许志榕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前以现金方式补足。 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勋达投资和许志榕未履行股改业绩

承诺义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以来，因司法强制执行，公司股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上述股改业绩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

１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

２

）公司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股东中的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许志榕作出如下特别

承诺：

①

本承诺人已充分知悉并同意公司报送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完全明了该方案对本承诺人所确

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同意公司在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对

该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②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如果违反承诺卖出股票，则将所得资金划归公司所有。

③

本承诺人保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业绩不低于

４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两年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之

间的差额部分将由勋达投资和许志榕以现金方式补足，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日

内。

２

、承诺履行情况

（

１

）原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限售流通股股份

３６

个月内未上市流通。

（

２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披露的

２００９

年年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４．７２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累计净利润与股改业绩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为

５２

，

６７９．５０

万元，

勋达投资和许志榕应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前以现金方式补足。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勋达投资和

许志榕未履行任何形式的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股改业绩承诺已全部

履行，其中：

①

华信泰代吴伟英支付股改业绩承诺款

１３９０．７４

万元，吴伟英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所

对应的股改承诺已全部履行，该部分股票上市流通需事先取得华信泰书面同意后本公司董事会方可

受理其上市流通申请；

②

华信泰代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股改业绩承诺款

８５４４．６１

万元，

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所对应的股改承诺已全部履行，该部分股票上

市流通需事先取得华信泰书面同意后本公司董事会方可受理其上市流通申请；

③

华信泰代吴为荣支

付股改业绩承诺款

２０８６．１１

万元，吴为荣所持本公司限售流通股所对应的股改承诺已全部履行，该部

分股票上市流通需事先取得华信泰书面同意后本公司董事会方可受理其上市流通申请。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增减（

＋

，

－

） 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司法强制执行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３

，

６８４

，

４２０ ４３．９６５ －６６

，

３６９

，

０７９ １７

，

３１５

，

３４１ ９．０９７

１

、国家持股

７

，

８３１

，

００９ ４．１１４ －７

，

８３１

，

００９ ０ ０

２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５

，

８５３

，

４１１ ３９．８５ －５８

，

５３８

，

０７０ １７

，

３１５

，

３４１ ９．０９７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５２

，

２７８

，

０７０ ２７．４６５ －３９

，

９６２

，

７２９ １２

，

３１５

，

３４１ ６．４７０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３

，

５７５

，

３４１ １２．３８５ －１８

，

５７５

，

３４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２７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０６

，

６５９

，

２５８ ５６．０３５ ＋６６

，

３６９

，

０７９ １７３

，

０２８

，

３３７ ９０．９０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６

，

６５９

，

２５８ ５６．０３５ ＋６６

，

３６９

，

０７９ １７３

，

０２８

，

３３７ ９０．９０３

三、股份总数

１９０

，

３４３

，

６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９０

，

３４３

，

６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泰）持有的本公司

３９

，

９７８

，

０７０

股

限售流通股、林欢持有的本公司

３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深圳市茂盛荣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

４６６

万股

限售流通股、 王明华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９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经本公司董事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管

理部申请，已流通上市。 （详情请参阅临时公告“

２０１１－２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珠海青禧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禧贸易）经司法拍卖取得勋达投资所持本公司

１２３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股份，并已完成股

权过户。

股东名称

变动前所持股份

（单位：股）

占总股本比例

变动后所持股份

（单位：股）

占总股本比例

勋达投资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 ０ ０％

吴伟英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吴为荣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８％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８％

辽源大成

１５

，

３４１ ０．０１％ １５

，

３４１ ０．０１％

珠海青禧

０ ０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

小计

１７

，

３１５

，

３４１ ９．１１％ １７

，

３１５

，

３４１ ９．１０％

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原股东将股份转让 （或拍卖等）而

发生变化。

四、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对公司相关股东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下列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

１

、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

ＳＴ

博元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持有人已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

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珠海华信泰就珠海青禧、吴伟英及吴为荣等三名股东所持合计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ＳＴ

博元限售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事宜出具了书面同意函；

２

、

ＳＴ

博元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ＳＴ

博元本次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

ＳＴ

博元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单位：股）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股份数量

１

珠海青禧贸易有限

公司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４６％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吴伟英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吴为荣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８％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辽源大成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５

，

３４１ ０．０１％ ０ １５

，

３４１

合计

１７

，

３１５

，

３４１ ９．１１％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３４１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

１

）股改说明书载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２

，

２７８

，

０７０ ２７．４７％

许志榕

２３

，

５７５

，

３４１ １２．３９％

兰溪市财政局

７

，

８３１

，

００９ ４．１１％

合计

８３

，

６８４

，

４２０ ４３．９７％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勋达投资、辽源大成、吴为荣、吴伟英等股东股改业

绩承诺对价由华信泰代为支付，该部分股票上市流通需事先取得华信泰书面同意后本公司董事会方

可受理其上市流通申请。

因司法划转，勋达投资的

１２３０

万限售流通股已划转至珠海青禧名下，青禧贸易已取得华信泰书

面同意，经双方协商一致，青禧贸易承诺本部分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交

易；

吴伟英所持的

２００

万限售流通股已取得华信泰书面同意，经双方协商一致，吴伟英承诺本部分

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吴为荣所持的

３００

万限售流通股已取得华信泰书面同意，经双方协商一致，吴为荣承诺本部分

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后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本次上市数量合计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尚余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３４１

股。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０ ０ 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２

，

３１５

，

３４１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３４１

３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

，

３１５

，

３４１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３４１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７３

，

０２８

，

３３７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０

，

３２８

，

３３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７３

，

０２８

，

３３７ ＋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０

，

３２８

，

３３７

股份总额

１９０

，

３４３

，

６７８ ０ １９０

，

３４３

，

６７８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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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间接增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间接增持股份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宾市国资公司

"

）通知，宜宾市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宜宾市国资委

")

已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下发通知，要求宜

宾市国资公司及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五粮液集团

"

）启动将宜宾市国资委持

有的五粮液集团

51%

股权划转给宜宾市国资公司的工作（以下简称

"

本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

"

）。

本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前，宜宾市国资委持有宜宾市国资公司和五粮液集团

100%

股权，宜宾

市国资公司持有本公司

36%

的股份（即

1,366,548,020

股），系本公司控股股东，五粮液集团持有本公

司

20.07%

的股份（即

761,823,343

股），系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宜宾市国资委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

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完成后，宜宾市国资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

36%

股份，通过五粮液集团公司持有

本公司

20.07%

的股份，宜宾市国资公司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五粮液集团仍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宜宾市国资委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前后，宜宾市国资委实际拥有本公司

股份权益不发生变化。

本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前，本公司的股东情况如图

1

所示；本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后，本公司

的股东情况如图

2

所示。

二、其他说明

鉴于本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前，宜宾市国资公司已持有本公司

36%

的股份，通过本次国有产权

无偿划转，宜宾市国资公司将在此基础上以间接增持的方式增持本公司

20.07%

的股份，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要求，宜宾市国资公司应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

国证监会

"

）提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申请。 中国证监会未提出异议的，相关方可

办理本次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相关过户手续。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图

1

：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前本公司的股东情况

图

2

：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后本公司的股东情况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7

日

长城优化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城优化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城优化升级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００１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长城优化升级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城优化升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０２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

民币元）

１

，

１８５

，

３２８．２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１８

，

５３２．８２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６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

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最低分红比例计

算的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为

０．０２１６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ＮＡＶ

）

确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划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投资者可以

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

题的通知》及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２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

回、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投资者可以前往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本基金的分红方

式，本次收益分配将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

４

）本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

修改在某个销售机构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

５

）本基金在除息日当天（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暂停办理转换业务。

（

６

）本基金的分红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７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本基金的详情：

１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

２

）本基金代销机构：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北

京银行、上海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中信建投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长城证券、华西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银河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华泰证券、

国都证券、中航证券、渤海证券、国盛证券、国信证券、广州证券、世纪证券、齐鲁证券、兴业证券、中信

万通证券、安信证券、光大证券、东海证券、恒泰证券、国元证券、中投证券、西部证券、长江证券、华宝

证券、日信证券、民生证券、天源证券、华融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大同证券、东兴证券、信

达证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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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三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12-19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医疗福利管理业务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医疗福利管理业务介绍

随着国家发布《

"

十二五

"

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中国医改进入深化期，

公司遵照规划精神，充分利用公司丰富的医疗福利管理经验和医药卫生信息化的建设经验，借鉴吸

收公司战略合作伙伴

--

美国

ESI

集团在北美的成功模式，成功开发了医保基金智能管理平台，以此

为切入点在中国推进医疗福利管理业务。 医保基金智能管理平台是面向医疗保险基金管理部门设

计的智能系统，旨在加强医保审核效率和客观性、提高医保基金管理水平、实现更有效的医疗行为

监督和管理。

二、医疗福利管理业务进展

公司于

2011

年与广西柳州、 广东佛山相关政府部门签署协议， 开展医疗福利管理业务试点工

作，详见

2011

年

9

月

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

告。 截至目前公司已在全国

8

个地市签署了试用协议，大力开展新业务的试点工作。

2012

年

10

月

16

日公司与浙江省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在试用协议期满后签署 《杭州市

医保基金智能管理平台共建协议》，双方正式开始通过合作共建方式完成医保基金智能管理平台的

有关项目建设，此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公司医保基金智能管理平台中临床知识库的独特作用，不断提

升医保机构审核的科学性，建立实时、全程、高效的医保审核体系。 杭州共建协议的签署是公司医疗

福利管理业务拓展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医保部门对公司产品及服务的认可，为公司新

业务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树立了良好的开端； 另一方面共建协议为公司向杭州医保定点医院和定点

药店提供延伸服务奠定了基础。

随着医疗福利管理业务进一步拓展，公司也将就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认为医疗福

利管理业务的推进将对公司的业务架构、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产生长远而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

ST

南江

B

公告编号：

2012-076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8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26

日起

停牌。

2012

年

8

月

1

日、

2012

年

8

月

8

日、

2012

年

8

月

15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2-050

、

2012-051

、

2012-055

）

. 2012

年

8

月

22

日、

2012

年

8

月

29

日、

2012

年

9

月

5

日、

2012

年

9

月

12

日、

2012

年

9

月

19

日、

2012

年

9

月

26

日、

10

月

9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6

、

2012-061

、

2012-062

、

2012-063

、

2012-064

、

2012-066

、

2012-070

）。

自停牌以来，公司、重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就方案的可行

性进行了反复论证与完善。 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律师及财务顾问审核等

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复核阶段中。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预审工作量较大，程序较复杂，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3

日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

者致歉。

公司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的要求准备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资料，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

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再次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

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将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

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

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6

日


